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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1 年 4 月 9 日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主席令第 45 号） 

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、经营所

得和其他所得，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外国企业生产、经营所得和其他所

得，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。 

第二条 本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

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。 

本法所称外国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，从事

生产、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、场所，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

外国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。 

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，就来源于中

国境内、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。外国企业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

所得缴纳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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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

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，减除成本、费

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的所得额。 

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

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的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

税，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，税率为百分之三十；地方所得税，

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，税率为百分之三。 

第六条 国家按照产业政策，引导外商投资方向，鼓励举办

采用先进技术、设备、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。 

第七条 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在经济特区设立机

构、场所从事生产、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

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

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减按百分之二十四的税率征收

企业所得税。 

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

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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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、交通、港口、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，可以减按

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第八条 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从

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

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但是属于石油、天然气、稀有金属、

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，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外商投资企业

实际经营期不满十年的，应当补缴已免征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

款。 

本法施行前国务院公布的规定，对能源、交通、港口、码头

以及其他重要生产性项目给予比前款规定更长期限的免征、减征

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，或者对非生产性的重要项目给予免征、

减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，在本法施行后继续执行。 

从事农业、林业、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不发达的

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，依照前两款规定享受免税、减税待遇

期满后，经企业申请，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，在以后的十年

内可以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的企业所得

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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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施行后，需要变更前三款的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规

定的，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。 

第九条 对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、项目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、减征地方所得税。 

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，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

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，增加注册资本，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

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，经投资者申请，税务机

关批准，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百分之四十税款，国

务院另有优惠规定的，依照国务院的规定办理；再投资不满五年

撤出的，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。 

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

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发生年度亏损，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

所得弥补；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，可以逐年延续弥补，

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。 

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

纳的所得税税款，准予在汇总纳税时，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，但

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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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

事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，应当

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、费用。不按照

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、费用，而减少其应

纳税的所得额的，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。 

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

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设立、迁移、合并、分立、终止以及变

更登记主要事项，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或者变更、

注销登记，并持有关证件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者变更、

注销登记。 

第十五条 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，按年计算，分季

预缴。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；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汇算清缴，

多退少补。 

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

生产、经营的机构、场所应当在每次预缴所得税的期限内，向当

地税务机关报送预缴所得税申报表；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，报送

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和会计决算报表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35


